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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第四版自2002年公开刊行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在这期间社会福利
法制发生了较大的变革。
这个期间显著的修改动向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2003年导入支援费制度，福利制度整体上朝着居家支援的方向转变。
第二，根据2004年法150号、153号及2005年法25号等，儿童福利法的体系、地位、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
第三，母子及寡妇福利法中的援助对象，在条文上将以前明确使用的父子家庭这个用语删除了，用“
母子家庭等”的“等”字包含了父子家庭。
第四，在社会福利法领域的各法律中，非常显著地将有关罚则的内容作为独立的一章规定了下来。
也就是说通过充实、完善罚则规定，规制不正当接受及福利相关者的违法行为的动向日渐显著。
    这次在《日本社会福利法制概论》中虽未能收录，但以前作为悬而未决事项的《障碍者自立支援法
》（2005年11月7日法123号）已获通过。
该法的目的是：第一，统合了按照障碍的范畴所提供的福利服务，改为依据同一制度提供。
第二，职业介绍设施、福利工厂扩大了作为障碍者职业领域的职场，促进了障碍者在一般企业的工作
。
第三，为了灵活运用以前闲置的地域社会资源，在规制上有一定的缓和。
例如，空闲的教室虽属于文部省管辖，但使其作为福利服务站进行利用等成为可能。
第四，将保障提供公平服务的利用程序、基准予以公开，并使之明确化。
第五，明确国家的财政责任，另一方面构筑社会成员依据自己责任相互负担福利服务所需费用制度。
该法2006年施行（4月1日施行，但部分内容10月1日施行），并据此修改了身体障碍者福利法、智力障
碍者福利法、有关精神保健及精神障碍者福利法律、儿童福利法（该法第1条）。
除此之外，老人福利法、社会福利法、其他社会福利法制领域中的法律也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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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母子及寡妇福利支援事业是指母子及寡妇福利法规定的母子家庭等日常生活支援事业、寡妇日
常生活支援事业、经营母子福利设施事业（同款第3项）。
传统上在该事业中规定的父子家庭支援这个词语被删除了。
不过，同法的“母子家庭等”中的“等”包含了父子家庭的规定（《母子及寡妇福利法》第6条第5款
），这种规定虽将父子家庭作为其对象，但是否包含了强烈要求其自立之意？
（四）老人福利事业是指老人居家介护等事业、老人日间服务事业、老人短期入所事业、痴呆对应型
老人共同生活援助事业、经营老人日间服务中心、老人短期入所设施、老人福利中心、老人介护支援
中心之事业（同款第4项）。
（五）身体障碍者福利事业是指身体障碍者居家介护等事业、身体障碍者日间服务事业、身体障碍者
短期人所事业、身体障碍者商谈支援事业、身体障碍者生活训练等事业、手语翻译事业、辅助犬训练
事业或导盲犬训练事业、经营身体障碍者福利中心、辅助用具制作设施、导盲犬训练设施、视听觉障
碍者情报提供设施事业、身体障碍者康复咨询事业（同款第5项）。
（六）智力障碍者福利事业是指智力障碍者居家介护等事业、智力障碍者日间服务事业、智力障碍者
短期人所事业、智力障碍者地域生活援助事业或智力障碍者商谈支援事业、同法规定的经营智力障碍
者日间服务中心事业、智力障碍者康复咨询事业（同款第6项）。
（七）精神障碍者福利事业是指经营精神障碍者回归社会设施事业、精神障碍者地域生活援助事业（
同款第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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